
西伶通道 3000吨级内河航道整治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工程属于航道整治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疏浚

工程、清礁工程、桥梁处理工程（容奇和下横沥大桥 2座桥）、

桥梁区域的浮标、标志牌、桥涵标和桥柱灯工程及附属工程

（包括七滘大桥的标志牌和信息化附属工程）、趸船码头工

程（三洲和万洲 2座）、南沙航标与测绘所站房改造工程。 

环评报告书及批复中提出的除环保设施外的其他环保

对策措施实施情况见表 1。这些环保对策措施均已基本落实。 

  



表 1  环评报告书及批复要求环保设施和措施落实情况表 
序号 环评报告书及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及落实情况 

1 

项目沿线涉及多个水厂取水口

及饮用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应遵

守《广东省饮用水源水质保护条例》

等相关规定，做好饮用水源保护工

作，并做好与沿线水厂的沟通协调，

保证水厂取水水质不受影响。航道疏

浚等施工过程中，应合理安排施工船

舶数量、施工时间，减轻对施工水域

及底泥的扰动和影响。 

已落实。 
1、为了应对突发性水污染事故，工程项目环境

管理部门和地方消防、水利、环保、公安等部门经常

保持联络，向各工点公布地方部门报警电话，一旦发

生突发性水污染事故，立即报告以上各部门，并按其

指示，及早采取防治措施。 
2、合理安排施工方案，严格控制施工时间。非

特殊情况，不随意延长工期，尽可能在设计时间内完

成施工进度； 
4、施工单位已在全面研究合同条件和技术要求、

调查和分析现场施工条件的基础上，编制施工组织设

计，合理选择疏浚设备和施工方法，对整个工程的施

工质量、进度和资源消耗做出合理的安排，严格控制

施工时间。尽可能在计划工期内完成施工任务，最大

限度地减少施工船舶在水中的往返次数，非特殊情况

不随意延长工期。 
5、无施工任务的施工船舶不在容奇桂洲水厂饮

用一级水源保护区、东凤水厂饮用水源保护区及西登

水厂、容里自来水厂和横沥水厂取水口上游 1000米
至下游 500米范围内停泊。 

2 

施工期船舶含油污水应由有资

质的单位接收处理，各种废污水均不

得排入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中规定的特殊控制
区水域。施工营地生活污水及弃土弃

渣区底泥余水等外排废水应经处理

后达到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
准。 

基本落实。 
1、施工场地工作人员均租用周边村民居住楼，

产生的生活污水均与村民生活污水一同经预处理后

排放。 
2、根据施工期监测报告，弃土弃渣区底泥余水

等外排废水中 SS 达到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要求。 

3、施工船舶配置油污水存储装置，禁止船舶舱
底油污水直接排放进入水域，舱底油污水实施铅封处

理，施工船舶舱底油污水和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和生活

垃圾统一收集，送至岸上处理； 
4、所有施工船舶和水上施工机械均定期检查，

一旦发现严重的机械漏油或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泄漏

情况立即维修。 

 



续表 1  环评报告书及批复要求环保设施和措施落实情况表 
序号 环评报告书及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及落实情况 

3 

进一步优化施工方案，避开鱼虾产

卵、索饵高峰期，严禁在珠江口经济鱼

类繁育场保护区的保护期内进行枕箱水

道疏竣作业，尽量减轻工程建设对沿线

鱼类索饵、产卵、栖息场所的影响。对

工程建设造成的渔业资源损失应采取必

要的补偿和恢复措施。 

基本落实。 
根据环保监理工作总结，航道疏浚作业为避

开春末夏初鱼虾类集中繁殖的产卵、索饵期，特

别是枕箱水道疏浚作业，不在珠江口经济鱼类繁

育场保护区的保护期内进行疏浚作业，根据监理

总结和相关资料，疏浚工作的施工日期均避开了

特殊规定的时期。 

4 

船舶垃圾、施工垃圾经收集后交环

卫部门统一处理，禁止排入水域。施工

扬尘等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广东省《大气

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
时段“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的要
求。选用低噪音施工设备，合理安排施

工时间，减少噪声对环境敏感点的影响，

施工噪声应符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要求。 

基本落实。 
1、根据施工期环境监测报告可知，容奇大

桥、下横沥大桥的拌和站处桥梁施工处 NO2、

TSP 监测浓度均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7-2001）第二时段“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
限值”的要求； 

2、本项目环评拟将疏浚土全部送至南沙区万
顷沙镇、洪奇沥水道东岸十五涌与十六涌之间堤

围两侧的莲藕池和农用地等土地改良使用，实际

施工期疏浚工程产生的航道挖泥运至广州市番禺

区石楼镇海鸥岛东部沿海岸线的“湿地保护工程”
进行抛卸并交由广州市东泽疏浚工程有限公司处

置，清礁工程产生的一般清礁则抛至位于右岸南

华水闸附近的深潭内； 
3、疏浚污泥及清礁礁石水上运输，采用密闭

泥船运输，避免外溢而对沿线水体造成影响； 
4、防撞墩钢筒围护内的泥浆、渣石等集中抽

吸至密闭泥船运至弃土弃渣区集中处理，不直接

倾倒至周边水体； 
5、施工船舶垃圾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交通部

2005年第 11号令）执行。施工船舶配备有盖、不
渗漏、不外溢的垃圾储存容器或垃圾袋收集生活

垃圾，待船舶靠岸后由有资质的单位收集送岸上

处理，不将船舶垃圾投入河道中； 
6、施工营地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清运至附近

生活垃圾暂存场交由环卫部门处理；施工结束后，

施工场地及时平整，彻底清场，建筑垃圾部分用

于场地回填，不可利用部分与施工人员生活垃圾

一起统一收集经当地环卫部门集中清运填埋处

理； 
7、施工船舶垃圾及机械保养产生的固体废弃

物不随意倾入周边水域，统一收集运至岸上处理。 

 



续表 1  环评报告书及批复要求环保设施和措施落实情况表 
序号 环评报告书及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及落实情况 

5 

鉴于容桂水道靠近容桂大桥位置的

河道底质重金属铬超标，施工过程中应

加强水质监测，特别是取水口水质监测，

确保沿线取水安全。 

已落实。 
项目施工期间委托广东贝源检测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进行施工监测，并编制了监测评价总结报

告。 

6 

制定有效的事故防范及应急方案，

落实应急和防范措施，防止因船舶相撞、

管道破损泥浆外泄等事故造成环境污

染。 

已落实。 
项目施工期已制定了《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

估报告》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对船舶相

撞、管道破损泥浆外泄等事故造成环境污染风险

进行评估，并制定相关的防治措施。 

7 

本项目须开展施工期环境监理工

作，并定期向当地环保部门提交工程环

境监理报告，环境监理报告作为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的依据之一。 

项目施工期间委托广东正方圆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对施工期环境保护工作监理，并编制了《环

保监理工作总结》 

8 
项目环保投资应纳入工程投资概算

并予以落实。 
已落实。 
项目在工程投资概算中已落实环保投资。 

 


